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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授權同意書 

一、參賽者                        保證該作品為原創作品。 

二、參賽者應擔保就其參賽作品享有一切著作權利，並無抄襲、剽竊之情事，影

片中有利用他人著作、違反著作權法或涉及任何不法情事時，(包含文字、影

像與聲音等)參賽者應取得該著作財產權人或權利人之同意或授權。若有作

品不實、侵害他人著作權或其他權利之行為，相關法律責任與損失，由參賽

者自行負責與賠償，與主辦機關及承辦學校無關。 

三、同意授權報名資料及參賽影片作為本次活動媒體宣傳(包含網際網路、有線

電視公益頻道、數位雲端平台)使用。其運用範圍包括： 

1. 於非營利性活動中公開播放、公開口述、公開展示。 

2. 本部所屬之網站或其他經本部同意授權之非營利網路平台，作非營利公

開播放、公開口述、公開展示、公開傳輸等著作權應用行為。 

3. 影片畫面及照片須永久無償提供本部作為非營利之重製、公開展示、公開

播送、公開傳輸，並同意概括授權本部授權同意之第三人依相同使用方式作

為推廣業務之使用。 

4. 授權本活動主辦機關及承辦學校播出。 

四、投稿作品之全部著作財產權需無償授權教育部。 

五、作品限未曾出版、發表或獲獎，並不得抄襲、改編與多投；報名表務必確實

填寫，不得冒名參賽，違者取消參賽資格。主辦單位得追回已領取之獎狀及

獎金。 

六、選用以「創用 CC（Creative Commons, creativecommons.org.tw）」授權之音

樂，並依作品授權方式與標示方法，下載使用。或其它合法取得授權之音樂。 

七、由於本競賽屬非營利且具有教育性質，符合著作權法第六十五條「著作之合

理使用，不構成著作財產權之侵害」。但為尊重著作權，請參賽者使用非原

創素材時，須註明使用之素材來源，包括圖像（含 AI 生成工具與平台）、

圖片（註明圖像光碟出版者、圖庫版權商、攝影者、出版商等）、音樂（註

明音樂詞、曲作者、編曲者、演唱人、歌名及唱片發行公司）等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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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影片使用音樂可為自行創作或其他合法取得授權之音樂，並出具授權書。若

有將他人製作出版之音樂作剪輯重製，須於投稿時一併附上取得著作權財產

人之授權。 

九、主辦單位保留得隨時終止或變更本活動辦法、獎項及審核得獎資格等相關活

動內容之權利。 

 

立同意書人(參賽者)簽章：          

立同意書人(參賽者)身分證號/護照號碼： 

法定代理人簽署：      

法定代理人身分證號/護照號碼：  

未滿 18 歲之作者須法定代理人簽署  ※請親筆簽名或電子簽章，勿電腦打字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